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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發展處【OB05】作業程序說明表 

項目編號 OB05 

項目名稱 外國學生獎助學金作業 

承辦單位 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中心 

作業程序

說明 

一、發布外國學生成績優良獎助學金申請公告。 

二、整理並備齊新舊生申請文件資料。 

三、召開外國學生獎助學金審核會議。 

四、外國學生獎助學金審核會會議紀錄上簽。 

五、公告獲獎名單。 

六、決行簽呈及獲獎學生名單，送教務處註冊組，讓其處理獲獎

學生學雜費註冊繳費單事宜。 

控制重點 

一、外國學生(舊生)是否依照規定時間備齊相關申請文件。 

二、外國學生(新生)符合華語文能力測驗達B1或以上標準。 

三、外國學生(舊生)申請名單需經「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」審核並

核定；外國學生(新生)核發名單需送「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」

備查，簽呈會議紀錄。 

四、外國學生獎助學金決行簽呈及獲獎學生名單，送教務處註冊

組處理學雜費減免事宜。 

五、每學期開始核發生活助學金時，需確認獲獎學生註冊、扣考

及獎懲情況。 

法令依據 國立臺東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施行要點 

使用表單 國立臺東大學外國學生獎助學金申請表 

 
 
 
 
 
 
 
 
 

  



 2 

 

研究發展處【OB05】作業流程圖 

外國學生獎助學金作業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簽呈決行後，公告獲獎學生名單 

(外國學生，春季班：2月初；秋季班：8月底) 

國際事務中心 

 

＊學生休學、退學、轉學、畢業

者；受獎期間學科遭扣考或受學校

小過以上之處分；申請本獎助學金

之資格有偽造或不實之情事，停止

獎助學金發給 

 

 

召開外國學生獎助學金審核會議 

獎助學金審核委員、國際事務中心 

 

每學期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

新生錄取 

(春季班：11月)(秋季班：6月) 

國際事務中心 

 

發布外國學生成績優良獎助學金申請公告 

(春季班：1-2月)(秋季班：6-7月) 

舊生(學士班、碩博士班) 

國際事務中心 

 

簽呈會議紀錄及獲獎學生名單 

國際事務中心 

 

外國學生新生及成績優良獎助學金

決行簽呈會議紀錄及獲獎學生名單 

送教務處註冊組 

國際事務中心 

 

外國學生新生獎助學金 

整理錄取之新生基本資料 

1.錄取系所、姓名、入學學年期、國籍 

2.華語能力證明(繳交期限為入校時) 

國際事務中心 

 

審核 

外國學生 

服務型獎助學金 

國際事務中心 

 

入學後，本中心依學生

每月語言服務學習時數

核發獎助學金。 

備查 

送申請文件至國際事務中心 

申請文件包含:申請表、歷年成績單、

前一學年名次證明、居留證、學生證。 

申請學生 

 

發放外國學生(新舊生)生活助學金 

(每月5000元，核發12個月) 

國際事務中心 

 

分兩期，每期為6個月，

每學期繳納完本校註冊

費後，始發放。 

外國學生(新舊生)減免後註冊單產出 

教務處註冊組 

 

Y 
N 

再接再勵 

下學年再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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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發展處 國際事務中心【OB05】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

評估單位：教務處註冊組研究發展處 國際事務中心 

作業類別(項目)：外國學生獎助學金作業 
評估期間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評估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控制重點 

評估情形 

改善措施 
落實 

部分

落實 
未落實 

不適

用 
其他 

一、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

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

符。 

     

 

二、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

計及執行。 
     

 

三、外國學生(舊生)是否依照

規定時間備齊相關申請文

件。 

      

四、外國學生(新生)符合華語

文能力測驗達 B1 或以上

標準。 

      

五、外國學生(舊生)申請名單

需經「獎助學金審核委員

會」審核並核定；外國學

生(新生)核發名單需送

「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」

備查，簽呈會議紀錄。 

      

六、外國學生獎助學金決行簽

呈及獲獎學生名單，送教

務處註冊組處理學雜費減

免事宜。 

      

七、每學期開始核發生活助學

金時，需確認獲獎學生註

冊、扣考及獎懲情況。 

      



 4 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 

註： 

1.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份自行評估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 1類

之作業流程合併 1份自行評估表，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。 

2.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「落實」、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、「不適用」或

「其他」；其中「不適用」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，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

正者；「其他」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，致無法評估者；遇有「部分

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或「不適用」情形，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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